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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衛生局函
地址;220205新北市板橋區英士路l92﹣l號4樅
承辦人:王犁涵

l∣∣∣∣∣∣∣∣∣∣∣∣∣∣∣∣∣∣∣∣∣∣∣∣l∣∣∣l∣∣l∣∣∣∣∣∣∣∣∣∣∣∣∣∣∣l∣∣∣∣lI∣雹話:（02）22577l55分機l762
24l58 傳真:（02﹚8252262l

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5段646號8樸 砸子信箱:AP2242﹫ntpc.gov’tw

受文者:社圍法人新北市藥師公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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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文日期:中華民國ll3年5月3日

發文字號:新北衛健字第ll30822777靈

速別: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l﹛艮:
附件:

主旨: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為提升戒菸服務可近’性,鼓勵醫事機

構及人員踴躍參與戒菸服務’俾利有戒菸意願民眾於醫事機

構接受診療或於藥局領藥時能即時獲得戒菸服務,請查照。

說明:

一、依據衛生福利部國氏健康署1l3年4月29日國健教字第

籮

ll30760540號函辦理。

二、為鼓勵更多醫事機構及人員參與戒菸服務補助計畫’衛生福

利部國民健康署自11l年l1月1日起已降低取得戒菸服務人員

資格之時數,並自112年l月1日起簡化戒菸服務1固案紀錄表、

調升戒菸服務補助基準。

三、檢附戒菸服務補助計畫作業須知己置於健康署網站（下載路

徑:首頁﹥服務園地﹥活動訊息﹥本署公告）、「本署委託

戒菸治療與管理網站」及「醫事機構戒菸服務系統」供下載。

四、倘有相關疑義,請逕洽: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戒菸治療與

管理窗口235l﹣0120。

五﹑副本抄送本市戒菸服務相關公會’惠請協助轉知所膈會員。

賦!社圃法人新北市藥師公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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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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